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

 

2018年末，财政部颁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金融企

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[2018]36 号），已执行新金融

工具准则与新收入准则的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此

格式编制财务报表。 

2017 年度，财政部先后颁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

——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解

释第 10 号——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

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——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

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—

—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》，要

求自 2018年 1月 1 日起开始施行。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在编制

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执行上述通知及准则解释规定，会计政

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及影响在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附注四、28 

“主要会计政策的变更”中进行了披露。 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进行了

审阅，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

合理变更，符合财政部、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

构的相关规定，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



果，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

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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